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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管理办法

（员怨怨缘年源月圆员日农业部发布摇根据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圆缘日
农业部令第猿怨号修订）

第一条摇为了加强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
批准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农业系统实际情况，制

定《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实验动物是指对其携带的微生物进
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的，用于科学研究、教学、药品的

生产和检定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

第三条摇本《办法》适用于农业系统从事实验动物研究、饲
育、保种、供应、使用，饲料和设施生产、供应，及实验动物质量监测

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摇农业部归口管理农业系统实验动物工作，同时接受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实验动物工作的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厅（局）归口管理本省、自治区、直

辖市农业系统的实验动物工作，同时接受地方科学技术委员会的

指导。

第五条摇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根据有关遗
传、微生物、饲料、环境设施方面的标准，对实验动物进行饲养管

理。

第六条摇实验动物必须按不同品种（或品系）、不同级别分开
饲养。

第七条摇研究、饲育、保种、供应、使用实验动物的单位，应当
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本单位实验动物的管理工作，建立管理制度，定

期对本单位实验动物工作进行检查。

第八条摇从事实验动物研究、饲育、保种、供应、使用及设施和
饲料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所养的实验动物及生产的设施和饲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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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定期接受质量监测。监测结果由农业部予以发布。

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实验动物饲料的质量和生产的

监测，由农业部指定的法定质量监测单位负责实施。

第九条摇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
《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实验动物发生烈性疫病时，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蔓延，及时根除疫病，并立即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畜牧厅（局）和农业部报告。

摇摇第十条摇实验动物的饲育、供应单位所提供的实验动物必须
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有单位负责人签发的遗传、微生物等检测资

料的证明及实验动物合格证副本，并注明供应数量、日期及用途作

为使用合格实验动物的依据。

实验动物饲料和设施的生产、供应单位，所提供的实验动物饲

料和设施，必须符合有关质量标准。

第十一条摇实验动物的运输器具要安全可靠，并符合与实验
动物相应的微生物控制等级要求，不得将不同品种（或品系）、不

同级别的实验动物混装，运输过程中应保证实验动物的健康和安

全。

第十二条摇进出口实验动物，必须报农业部审查，经国家科委
批准后方可实施。出口利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开发的实验

动物，需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批准后，方可出口。进出口实验动物的检疫工作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摇进行动物实验应根据不同的目的，选用相应的合
格实验动物，并具备有相应级别的动物实验条件；不具备感染和放

射性动物实验设施条件及管理不合格者，不得进行这方面的动物

实验。

第十四条摇实验动物饲育、保种、供应单位必须有适当比例的
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各类人员都要遵守实验动物饲育管理的各

项制度，并要经过专业培训。

第十五条摇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享受必要的劳动保护
和福利待遇，以保证其健康。

第十六条摇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应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发现患有传染病，特别是人兽共患病者，应及时调换工作。

第十七条摇为了保证实验动物质量，农业系统实行实验动物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合格证管理制度。实验动物合格证由农业部颁发。

第十八条摇实验动物合格证包括“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
“实验动物（动物实验）设施条件合格证”和“实验动物饲料合格

证”三种。

第十九条摇农业系统从事实验动物工作及实验动物饲料和设
施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需申请，并获得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的有关

合格证。非农业系统向农业系统提供实验动物、实验动物设施和

实验动物饲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获得农业系统实验动物的有关

合格证，或获得农业部认可的其他部委及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

的合格证。

第二十条摇农业部直属单位及其他部委直属单位需要办理农
业系统实验动物合格证的，需向农业部提出申请，由农业部委托本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质量监测单位对申请单位的实验动物质量、

环境设施、饲用的饲料、饲育人员等进行检测和检查，并提出检测

和检查结果。农业部对检测和检查结果进行审核，合格者发给相

应的合格证。

其他单位需要办理农业系统动物合格证的，需向所属省、自治

区、直辖市畜牧厅（局）提出申请，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厅

（局）委托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实验动物质量监测单位对申请

单位的实验动物质量、环境设施、饲用的饲料、饲育人员等进行检

测和检查。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厅（局）对检测和检查结果进

行审查认为合格者报农业部。由农业部审核合格者发给相应的合

格证。

第二十一条摇农业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厅（局），对
农业系统从事实验动物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

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二条摇对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凡违反本
办法规定的，农业部给予警告。

第二十三条摇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摇本《办法》由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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